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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自然保护区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全国共有自然保护区 2676 处，其中国家级 474 处，总

面积 1.49 亿公顷，占各类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75%左右，是

我国自然保护的基础。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

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1994 年 10 月 9 日经国务院发布，

并于同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2011 年 1 月、2017 年 10 月，

国务院对《条例》部分条款进行了“打捆式”修改。《条例》

的颁布实施，对于规范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，保护自然生态

系统、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，

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自然保护

工作，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。自然保护区

发展面临的形势、任务和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现行《条例》

部分管理制度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不相适应：

一是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，原来由各部门分别管理的

自然保护区统一由林业草原部门管理，新的自然保护区管理

体制已基本形成。二是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改革要求，原

先自然保护区的“三区”划分管理制度需要调整为“二区”

划分、差别化管控制度。三是因历史原因大量镇村、原住居

民生产生活、永久基本农田、集体人工商品林、矿业权、小

水电、旅游开发等人类活动密集区域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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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与现行《条例》规定存在矛盾冲突，需要妥善处理保护

与发展的关系，因此迫切需要修改《条例》，为自然保护区

改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国家林草局高度重视《条例》修订工作，成立由局领导

担任组长的工作专班，自 2019—2021 年多次开展立法调研，

召开座谈会，广泛听取专家学者、地方党政领导、管理机构、

区内企业、居民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。

在此期间，国家林草局分别书面征求地方和中央国家机

关意见。经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多次会议研究，修改完

善形成目前的《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。

三、修订原则和主要内容

这次修订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将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

决策部署法律化、制度化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、实事求是，

突出修订重点，总结自然保护区管理实践中成熟经验和存在

的主要问题，保持原《条例》章节架构不变和保留执行良好

的制度，针对突出问题修改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。三是与正在

制定的国家公园法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等有效衔接，体

现管控要求的一致性。

目前的修订草案分为总则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、自然保

护区的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共 5 章 48 条。主要修订内

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管理体制。依据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

家机构改革的决定》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和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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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定”方案，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自然

保护区工作，负责监督管理全国自然保护区。国务院其他有

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承担自然保护区内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分区管理、差别化管控制度。落实《关于建

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等中央

文件要求，调整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制度，将核心区、缓

冲区、实验区的“三区划分”调整为核心保护区、一般控制

区的“二区划分”（第二十条）。结合《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

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》和自然资源部、林

草局陆续印发的一系列文件，明确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

人为活动的“正面清单”及差别化管控措施（第三十条、第

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）。同时，保留了现行《条例》禁止

性规定，并对十项禁止性规定进行了调整，将涉及原住居民

生产生活的砍伐、放牧、捕捞、采药、烧荒等人为活动不再

列入禁止性规定，将对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有较大影响的围

填海、开发区建设、房地产开发、高尔夫球场建设、风电和

光伏开发等活动列入禁止性规定（第二十九条）。

（三）关于规划编制和审批。一是减少规划层次，考虑

到需要编制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，不再单独编制自然保

护区发展规划，因此删除了关于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编制的

相关规定。二是增加了自然保护区规划审批的相关规定，国

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国家林草局审批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由省

级林草主管部门审批。三是强化自然保护区规划与国土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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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的有效衔接，增加了自然保护区规划编制、审批、公示

过程中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的相关规定。（第十八条）

（四）关于监督执法。建立完备的监督检查制度、提升

保护执法能力，是主管部门认真履职的关键。《条例（修订

草案）》明确了县级以上林业草原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

以及海警机构对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职责，公安机关或者海

警机构，根据需要在自然保护区设置派出机构，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建立监督检查情况的信息共享机制（第二十二条、

第二十七条）。建立约谈制度，对保护工作不力、问题突出

的地区，约谈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，要

求采取措施及时整改（第二十三条）。提高有关违法行为的

处罚金额（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），增强法律的威慑力。

（五）关于行政许可审批。本次修订未新增行政许可审

批事项。同时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下放审批

权限、简化审批流程，取消了现行《条例》第三十一条对外

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将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内修筑设施的审批权由国家林草局下放到省级林草主

管部门（第三十四条）。

此外，《条例》还在生态保护补偿、公示公告、船舶航

行、外来物种管理、毗邻区域控制措施等方面完善了相关规

定。


